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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
应用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要求，针对我区农业产业生产机械化尤其是丘陵山区农业产业生产机械化发展的短板，结合我区特色产业发展特点，自治区农机中心2027年计划实施一批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项目。为做好项目申报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项目申报主体（实施单位）
广西区内从事与申报特色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研单位、涉农企业等。
二、项目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要有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和相应的能力。申报主体要有较强经济实力，具备投入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自筹资金能力，有项目建设的组织保障能力和技术支撑，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且无不良社会征信等记录；能够按照审定后的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建设，收到项目下达通知后可按程序组织开工建设，确保2027年底前建成投产。
（二）申报主体具备相应的项目用地条件。要求具备相应规模的土地（土地为自有、流转或租赁等，土地使用有效期至少到2031年6月30日），其中：
1.果蔬茶类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面积300亩以上。
2.中药材类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面积200亩以上。
3.桑蚕类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规模要求达到桑园50亩以上，蚕房800㎡以上，年养蚕量200张以上。
4.设施种植类大棚推广应用面积2000㎡以上。
5.畜禽、水产养殖类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规模：
（1）家禽养殖：栏舍规模达2000㎡以上，建成后肉禽类年存栏达到20000只以上；蛋禽类常年存栏达到15000只以上的养殖规模。
（2）草食动物养殖：栏舍规模达600㎡以上，建成后奶牛场常年存栏达到100头以上；肉牛场存栏达到100头以上；肉羊场存栏达到400只以上的养殖规模。
（3）现代水产标准化养殖：陆基养殖规模达1000㎡以上或水面规模达50亩以上。
（三）合理布局，优先支持重点产业。市县农机部门对本市县农业产业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点，重点支持自治区特色农业产业、当地主导农业产业，支持打造智慧农（牧、渔）场或开展关键环节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项目建设目标
（一）开展相应规模的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
（二）总结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技术模式。
（三）解决主要薄弱生产环节机械化应用问题。
（四）推进项目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推动富民强县等重点工作的有效衔接，推动形成专利、论文等实施成果，营造农业生产机械化氛围。
 四、财政资金补助方式及标准
（一）补助方式。先建后补，凡在2026年1月1日以后开工建设（含已竣工、在建）的、建设内容未获得过各类财政资金支持（财政全额拨款的科研、事业单位除外）的、达到项目实施要求的项目均可申请补助资金。
（二）补助标准。项目财政资金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48%进行补助。每个项目可申报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50—200万元。其中：
1.补助宜机化改造、机棚机库、冷藏冷冻库的资金比例分别不超过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10%。
2.补助蚕房改造的资金比例不超过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 20%。
3.补助智能化、信息化建设等的资金比例不超过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15%〔智慧农（牧、渔）场建设可适当放宽〕。   
4.补助机械设施设备购置的资金比例不少于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50%。
五、项目投资方向和范围
项目投资主要用于项目建设所需的机械设备购置；土地宜机化改造；机棚机库、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建设；新机具、新技术试验、演示；项目相关的宣传、技术培训、专家聘请、项目审计以及总结验收等。
土地购置或租赁费、办公设备、生活设施、农资化肥、围墙、道路、安保监控系统、运输车辆等与解决机械化薄弱环节无直接关联的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支出不列入本项目投资和补助范围。
六、其他
（一）项目名称命名：按照“XX县（市、区）XX（农作物或农产品名称）生产（养殖）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项目”格式命名。如为了区分，可具体到乡镇。
[bookmark: _GoBack]（二）未尽事宜，请与自治区农机中心科技推广部联系。联系人：姚秋喜，联系电话：18777103440、0771-31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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